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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課程安排規範： 

（一）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

一至週五白天為原則(即每天第

1、2、3、4、5、6、7、8、9、

T節)。進修學制課程安排以週

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六及週

日為原則。每日之課程安排不

得超過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

續授課超過4節。 

（二）除課程安排規範外，若

教學單位衡酌特定課程因具特

殊性質(例如醫學實習、藝術音

樂展演實作課程、實務操作課

程等)或聘請國外學者專家等，

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數之

需求者，應經由教務、課程委

員會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理

性，應有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並

明定完善配套措施，再依校內

相關作業程序審核後，專案簽

准，得酌予彈性安排。 

 

五、除進修學院或其他特別簽

准之班次外，日間學制課程安

排為週一至週五為原則，排課

應排在每天正課時間(即每天第

1、2、3、4、5、6、7、8、9、

T節)。學士班同一門課連續授

課以4節為限，但屬實務操作等

特殊性質者，不在此限；惟學

系應有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完

整配套措施。 

 

1.本修正條文係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4月 17日臺教

技 通 字 第

1132300922 號函

課程安排規範，

酌予修訂第一項

文字內容，並增

列第二項日間課

程因特殊性質或

聘請國外學者專

家等，彈性安排

排 課 時 間 之 作

法。  

七、課程表排定並經公告後不

得任意更動，如遇特殊情況，

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開課門檻人數規定： 

1、必修課程：為維護學生受教

權益，無論修課人數多寡，皆

應予以開課。 

2、碩博士班開課門檻：依本校

「碩博士班課程開課及選課處

理原則」辦理。 

3、學士班開課門檻： 

(1)學士班課程15人開課（含兼

七、課程表排定並經公告後不

得任意更動，如遇特殊情況，

依下列規定辦理： 

 

1. 依 據 教 育 部

114 年 10 月 9 日

臺教高(二)字第

1142202686 號函

有關大學課程開

課 門 檻 訂 定 原

則，完備校內法

制作業程序，爰

修訂本校「排課

準則」七。 

2.增列(一)開課

門檻人數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任教師）。 

(2)課程涉及教師基本授課時數

者7人。 

(3)全校性課程25人開課。 

4、選修課程未達開課門檻應依

規定停開，惟若確實有開課之

必要性，情況特殊者，得由教

學單位專案簽准。 

 

原 項 次 接 續 變

更。 

3.必修課程皆應

予以開課：依教

育部 105 年 5 月

26 日臺教高（二）

字第 1050072162

號函規定辦理。 

4.學士班開課門

檻係依據本校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教務會議

決議辦理，為目

前每學期函請各

學系開課門檻之

依據。  

八、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

同。 

八、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依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19 日臺教

高 通 字 第

1122203704 號函

建議辦理。 

 


